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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概况 
本服务项目为未央区绿化养护服务项目（未央大兴片区及高铁沿线），服务地点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区管道路(具体按采购要求)。
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的项目，服务标的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其他服务业），评审时以投标人《中小企业声明函》或“分项报价表”中列明的所属行业为准，投标人可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相关规定确认标的信息所属行业。
2、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4月19日
三、服务区域
第1包：大兴片区一标段，桃园北路（北二环-梨园路）、明堂路(北二环-梨园路)、大白杨北路（北二环-劳动北路）、劳动北路（北二环-梨园路）、大白杨南路（北二环-梨园路）、永全路（北二环-梨园路）、大白杨东路（大白杨南路-朱宏路）、玄武西路（朱宏路-明光路）、锦春巷（玄武西路-锦宏路）、锦荣路（朱宏路-明光路）、锦宏路（北二环-明光路）、马泘沱西路（锦宏路-马泘沱路）、锦安路（锦宏路-纬二十六街）绿化面积87800.9平方米，行道树1838株
第2包：高铁沿线二标段，未央湖北辰大道西侧、未央湖阳光大道东侧、未央湖阳光大道西侧，绿化面积68266.82平方米；
第3包：高铁沿线三标段，未央湖武德路端口、未央湖悦和路东侧、未央湖悦和路西侧、草一路-草五路，绿化面积66629.23平方米；
第4包：高铁沿线四标段，草八路东侧、草八路西侧、六村堡街办范围，绿化面积51624.95平方米；
四、质量要求
合格（且符合《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管理及养护标准》和《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冬季养护及清雪措施》及甲方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管理及养护标准》
为了加强未央辖区绿化养护管理工作，使绿化养护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长效化的轨道，提升城市景观效果，特制定《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管理及养护标准》。
修剪与整形
1、行道树及绿化带灌木修剪以自然树型为主（造型树除外）。
2、乔木类主要修剪枯枝、病虫枝、徒长枝等；落叶乔木根据树体大小，全年至少修剪两次，未成形或造型乔木可修剪两次以上。
3、修剪应根据不同灌木的习性及形态要求，剪去枯枝、病虫枝及不符合要求的枝条、留枝均匀，疏密合理，树型丰满；灌木的修剪全年至少两次，并随时剪除残花。
4、绿篱类、球类修剪应促其分枝、保持全株枝叶丰满，防止下部光秃、枯黄；全年必须随时保持景观效果.
5、平时做好剥芽去孽工作，一般乔木每年春季剥芽一次；剥芽去孽应根据树木不同生长阶段的具体规律，因树制宜的及时进行。
6、修建时必须靠节，剪口要平整。有较大切口时根据需要适时涂抹防腐剂，操作时必须按照规范作业，保证安全。
7、休眠期修剪以整形为主，可稍重剪；生长期修剪以调整树势为主，易轻剪；有流伤的树种严禁在流伤期修剪。
灌溉
1、根据树种不同和绿地条件不同及时进行适量灌溉，保持土壤中的有效水分。
2、乔木类要求每年浇水6次以上；不耐寒树种冬季浇水时要防冻。
3、绿化带灌木应及时浇水，气候干旱时应增加浇水次数，不得出现土壤干旱、板结，苗木枯死现象。
施肥
1、施肥应遵循以施基肥、有机肥为主，施追肥、化肥为辅的原则；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土壤条件和不同树木不同生长发育的需要，科学施肥；施肥要符合环境卫生的要求。
2、树木休眠期施基肥，生长期施追肥，行道树每年施肥一次，灌木类每年至少施肥两次。
3、绿地中生长的乔灌木，其施肥范围以树冠投影边缘为宜，挖沟深埋；生长在硬地上的树木，其施肥环沟应在树池内做到最大；施肥完成后须及时恢复周边植被。
4、施肥后（尤其是追肥），必须及时适量灌水，以免伤害植物根系。
喷水与冲尘
1、树木在冬季需进行喷水冲尘，以利于树木正常生长及保持绿化景观效果。
2、在干旱少雨季节应定期喷水冲洗，每月4-6次为宜，尤其是常绿树种；喷水作业如在夏、秋、酷热天气，宜在早晨、傍晚进行。
防护设施
1、按照树木在根浅、迎风、树冠高大，枝叶过密及立地条件差等实际情况，应分别采取立支柱、绑扎、扶正、打木桩等综合防护措施并随时检查，及时抢救。
2、易受冻害的树木，冬季应采取根基培土、主干包扎等防护措施，使其安全越冬。
3、树叶积雪要及时清除，有倒伏危险的树木应立支柱支撑保护。
枯死树木的挖除与补栽
1、枯死树木及灌木应连同根部及时挖除，并填平树坑，恢复周围植被。
2、在适宜栽植季节应及早补栽。
3、落叶树种应在春季土壤解冻后植株发芽前或在秋季落叶后土壤冰冻前进行补栽，常绿树种在春季土壤解冻后、植株发芽前补栽或在秋季新梢停止生长后霜降以前补栽。
4、补栽的树木、灌木，应选用原来的树种，树形、规格应相近。
病虫害防治
1、根据测报制定长期和短期防治方案及时、准确、彻底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和发展。
2、冬季挖掘害虫虫蛹，刮除刺蛾虫茧，刮除蚧壳虫等害虫；每年初用保护性药剂，如石硫合剂等喷洒植物，预防蚧壳虫、蚜虫等虫害。
3、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运用多种防治措施及时进行综合防治；对我区植物普标又严重的病虫害要加强防治，防止病虫害大面积发生、蔓延。
4、化学药剂的配制使用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喷药时要严格控制喷药范围，喷药均匀，喷药区域边缘采用醒目的植保标志。要做到对游客无伤害，对环境无污染。
草坪养护
1、草坪平整，坡度平滑，色泽均一，修剪及时，覆盖率达98％以上，草坪不许出现秃斑现象；生长期每10天修剪一次；草坪留茬控制在3-5厘米，草坪边缘平整，修剪无遗漏，进行修剪作业时对广场石材无污染。
2、根据草坪年限对老化草坪及时更新，每年对草坪进行打孔或疏草2次，以防止草垫生成；草坪有缺损应及时补栽，低洼积水处要填土平整。
3、及时拔除杂草及藤蔓，要求“除早、除小、除净”。要做到立视无杂草，草坪纯度达99％。
4、及时浇水，无遗漏，气候干旱时适当增加浇水次数；春季浇水每3-5天一次或两次为宜，夏季浇水时要合理安排浇水时间，雨季草坪有积水时应及时排水。
5、草坪每年施肥3次，施肥后应及时灌水，避免产生肥害。
6、根据测报制定防止方案，及时进行病虫害防治；加强草坪锈病的检查和防治。喷药时防治区域应采用醒目的植保标志，以免对游客造成伤害。
树池管理
1、未加装树坑板的，树池内要进行必要的绿化，栽植耐旱易养护草木，不得黄土裸露。
2、加装树坑板的，树坑板需平整，适当栽植草木，不得黄土裸露。
3、或平铺平铺小卵石封闭树坑，小卵石粒径不大于1.5厘米。
垃圾清理
1、保持绿地整洁，及时收集、清运因修剪植被等养护作业而产生的垃圾；植保作业后，未使用完的药剂不得倒入草坪或附近水体中。
2、垃圾清运时，沿途无抛撒现象。
附表：
绿化养护标准
	项目
	景观要求
	工作内容
	质量要求及作业要求

	乔


木


类


	1.乔木生长旺盛、健壮、枝叶茂盛。
2.树型美观、叶色鲜艳。
3.无枯叶、败叶及悬挂物。
4.树干无刻画、张贴物、无钉子、铁丝等缠绕。
	修剪
	1、去掉枯枝、病虫枝。留枝均匀，疏密合理，确保树型丰满。

	
	
	
	2、落叶乔木根据树木大小全年至少修剪一次，未成型乔木或树木可修剪两次。

	
	
	
	3、修剪的枝条要及时清运。

	
	
	抹芽
	1、主干分叉点以下抹芽，分叉点以上除去部分未木质化芽。抹下的芽或嫩枝要及时清运。

	
	
	
	2、抹芽要及时，避免老化。影响保留芽的生长。

	
	
	
	3、嫁接树木要及时抹去母枝侧芽，每年三次以上，以保证嫁接芽正常生长

	
	
	
	4、一般乔木每年春季应抹芽一次。

	
	
	喷水
	1、根据西安立地环境，大型乔木冬春季应进行喷水、冲洗叶面，以保持叶色鲜艳无灰尘，以利于树木光合作用及其正常生长。

	
	
	
	2、喷水冲洗叶面主要应集中在冬春季（灰尘风沙大而降水又少的季节），每月一次为宜，尤其是针对长绿乔木树种。

	
	
	施肥
	1、以农家肥为主，施肥范围以树冠投影区域边缘为宜，进行深埋。

	
	
	
	2、施肥完成后，恢复周边植被，余土及时清运处理，保持整洁。

	
	
	
	3、大型景观树种、庭阴树应两年一次进行开挖深埋施肥，观花类小型乔木及未成型乔木应每年一次。

	
	
	浇水
	1、不耐寒的植物冬季要浇根、浇防冻水。

	
	
	
	2、观花乔木要加强春季浇水，以促使长叶开花。

	
	
	
	3、气候干燥要增加浇水次数。

	
	
	
	4、乔木类要求每年六次以上浇水，确保植物生长旺盛。

	
	
	病虫害防治
	1、树干、树叶无明显危害痕迹。

	
	
	
	2、根据测报制定防治方案。

	
	
	
	3、树干冬季要涂白。




	项目
	景观要求
	工作内容
	质量要求及作业要求

	草
坪
地
被
类
	1、根据不同绿地条件，按规划栽植不同植物，实现黄土不见天。
2、植物生长健壮，无斑秃、无缺绿现象。
3、修剪整齐。
4、无明显病虫害，无垃圾杂物。
	修剪
	1、草坪在生长期间要求达到10天一次，修剪高度：剪股颖类3厘米，其他草5厘米。

	
	
	
	2、地被类每年修剪1至2次（麦冬可修剪1次，白三叶等可修剪2次）。

	
	
	
	3、修剪要及时安排，杂物要及时清理。

	
	
	更新及复壮
	1、根据草坪年限，对老化草坪及时更新（不影响景观效果）。

	
	
	
	2、每年对草坪进行打孔或者切割两次以防草垫生成。

	
	
	
	3、地被类及时清除杂草。

	
	
	施肥
	1、草坪类每年追肥3次，每平方米10克左右，复合肥为宜（初春、夏末、秋末冬初）。

	
	
	
	2、地被类每年追肥一次。

	
	
	
	3、施肥后及时灌水。

	
	
	除杂草
	草坪内整洁、平整、无坑洼、积水、碎石、树枝。

	
	
	浇水
	1、浇水春季3至5天1次，夏季1至2天1次，秋季5至7天1次，冬季及春季可采用漫灌。

	
	
	
	2、地被植物可根据需要而定，以地面干土不超过2厘米为宜。

	
	
	病虫害防治
	1、无明显病虫害发生，斑秃率低于5%。

	
	
	
	2、根据测报制定防治方案，原则使用对环境污染小的农药。

	
	
	
	3、采用的植保标志醒目、清除。

	灌
木
类
	1、无断枝缺株，生长健壮，枝叶繁茂，叶色鲜艳。
2、散植灌木要求自然生长，枝条不凌乱，顶部整齐、基部无多余荫枝，简洁美观。
3、绿篱花篱要求修剪整齐、美观、无杂枝突出，无死株。
4、造型及模紋要求美观，无杂枝突出，无死株。
5、绿篱要求基部无脱脚脱叶现象。
	修剪
	1、根据不同灌木的生态习性及形态要求剪去病虫枝及不符合造型要求的枝条，留枝均匀，疏密合理。

	
	
	
	2、灌木全年修剪整形两次（春末、初冬）。

	
	
	
	3、绿篱及模紋花坛修剪要求全年五次以上，速生植物可达八次（生长期每月一次）。

	
	
	施肥
	1、开沟施肥，以腐熟农家肥为主，作业后回复原貌。

	
	
	
	2、灌木类至少每年施肥两次。

	
	
	
	3、进行开沟施肥，施肥半径以树冠投影为宜。开沟深度约50公分。

	
	
	浇水
	1、保证表层土壤不干裂，表层植物生长健壮。

	
	
	
	2、每年不低于四次，干旱时期适当增加浇水次数。

	
	
	
	3、必须进行冬灌两次以提早返青。

	
	
	病虫害防治
	1、无明显的病虫害症状，绿色景观好。

	
	
	
	2、根据测报制定防治方案，原则使用符对环境污染小的农药。

	
	
	
	3、药剂配合使用符合规范、对游客无伤害。



《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冬季养护及清雪措施》
为保证未央辖区园林绿化的安全越冬和雪后交通顺畅及容貌整洁，特制订以下措施：
冬季养护措施
1、开盘、冬灌
开盘及时疏松土壤，促进越冬树木根系生长；加强冬季植物抗旱工作，合理安排人员车辆定期对绿地及草坪进行喷灌、浇水，以起到防冻和增加水分作用；对树木尤其是新栽植的树木要灌一次防冻水；灌后结合封冻水，在树木基部培起土堆。
2、施肥
相爱冬末秋初根据树龄大小和栽植时间的长短，适当施一些有机肥，以促发新根，增强树势，为来年的生长发育打好基础。
3、刷白
对耐寒性较差的植物要进行涂干刷白，刷白冬季树木养护的重中之重，不仅可以增强树木的防冻能力，还可以养鱼病虫害的滋生，杀灭蚜虫、红蜘蛛、介壳虫等越冬害虫，有效的保护树木。
4、整形修剪
根据树木不同的景观特性，进行正确的整形修剪，将枯死枝、衰弱枝、病虫枝等一并剪下，并对生长过旺枝进行适当会缩，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透光条件，培养理想的树型，对于较大的伤口，用药物消毒，并涂上油漆加以保护；要对枯草层和地面进行清理，及时清理绿地及周边枯枝落叶、垃圾等，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园容，确保无林木火灾隐患，加强绿地巡查，严防火情发生。
5、设置风障
对耐寒性较弱的新栽植苗木、新移植树木以及名贵树木进行风障设置；风障的防风效果显著，可使风障前的近地层气流相对稳定，提高局部温度与湿度，保证花木安全越冬；对有需要的树木还可进行搭建扶架。
6、裹干
给树木穿“外衣”，可防风寒，保护植物自身水分。
7、重键宿根花灌木
对月季等宿根花卉进行重剪，然后覆土掩埋，确保度过寒冷的冬季。
8、伐挖死树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树木衰老，病虫侵袭，人为破坏等，造成一些树木死亡，破坏了整体景观，影响市容市貌；可利用冬闲时间，对枯死的树木进行伐除，为来年补栽上相同规格的苗木做准备。
9、防治病虫害
采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消灭越冬虫包、虫茧和幼虫；物理方法有人工捕杀、震落等，化学方法有涂抹药剂、喷施杀虫剂等，如对绿地内乔、花灌木、球类、模纹全名喷洒石硫合剂，确保次年树木萌发前不发生病虫害。
紧急清雪措施
入冬开始，各单位根据养护面积，储备长短竹竿、手锯、梯子、警示带、安全帽、安全带等清雪物资及车辆设备。
1、组建应急队伍，积极做好雪灾等灾害性天气预防工作，针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及时应对处理。
2、以养护面积为单位，实施区域分管制，对未移交或新建、扩建、改建的项目已竣工、但未进行移交的绿化由原施工单位负责。
3、在接到大学预警信号时，各养护单位应组织人员对各区域内树木进行检查，查看是否积雪过多。
4、出现大雪险情时，各养护单位清雪工作人员应及时与班（组）长沟通，在区域内巡查，是否有被大雪压倒的树木，并由班长在第一时间向上级主管汇报；
5、组织各班组人员对区域内行道树、灌木、绿篱进行打雪、扫雪工作。
6、若有树木被压倒，主管应及时通知办公室，对其拍照，留存资料，同时采取措施，将压倒树枝进行修剪，并清除。
7、组织好各班组人员间的调动，作业区域放置警示带（墩），并加强安全管理。
五、付款方式
1、养护承包费按照按季度支付方式进行支付，一个季度结束后，支付当季度内养护承包费。
2、甲方根据《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工作考核内容及打分标准》和实际养护量计算每季度应付乙方的养护承包费（本项目总报价只参与价格评分）。
3、每季度养护结束后，下一季度养护前10个工作日（节假日顺延）内，甲方依据实际养护量结算结果，通知乙方上个季度发生的养护承包费金额，乙方应按金额开具正式发票，并交给甲方，由甲方办理支付手续。
六、服务范围

	大兴未央办区域绿化明细表（一标段）

	序号
	道路名称
	绿化面积 
（平方米）
	行道树数量（株）

	1
	桃园北路（北二环-梨园路）
	2705.39
	125

	2
	明堂路(北二环-梨园路)
	582.29
	72

	3
	大白杨北路（北二环-劳动北路）
	2815.8
	/

	4
	劳动北路（北二环-梨园路）
	498.82
	99

	5
	大白杨南路（北二环-梨园路）
	1278.54
	111

	6
	永全路（北二环-梨园路）
	2377.49
	95

	7
	大白杨东路（大白杨南路-朱宏路）
	890.51
	212

	8
	玄武西路（朱宏路-明光路）
	3303.64
	202

	9
	锦春巷（玄武西路-锦宏路）
	6538.33
	73

	10
	锦荣路（朱宏路-明光路）
	32303.65
	214

	11
	锦宏路（北二环-明光路）
	33690.78
	514

	12
	马泘沱西路（锦宏路-马泘沱路）
	36.23
	/

	13
	锦安路（锦宏路-纬二十六街）
	779.43
	121

	14
	锦荣路花箱
	186个花箱，换花10次,不计入面积
	/

	合计
	87800.9
	1838


	
	郑西高铁沿线绿化明细表

	序号
	
	范围
	绿化面积    
（平方米）

	1
	二标段
	未央湖北辰大道西侧
	9282.93

	2
	
	未央湖阳光大道东侧
	30364.97

	3
	
	未央湖阳光大道西侧
	28618.92

	合计
	68266.82



	序号
	
	范围
	绿化面积    
（平方米）

	1
	三标段
	未央湖武德路端口
	448.88

	2
	
	未央湖悦和路东侧
	7267.16

	3
	
	未央湖悦和路西侧
	11741.11

	4
	
	草一路-草五路
	47172.08

	合计
	66629.23



	序号
	
	范围
	绿化面积    
（平方米）

	1
	四标段
	草八路东侧
	1561.84

	2
	
	草八路西侧
	1231.32

	3
	
	六村堡街办范围
	48831.79

	合计
	51624.95



七、服务实施要求及考核办法
7.1 服务实行包工包料，投标人不得转包、分包。
7.2未经招标人同意，投标人单位不得擅自变更本养护在投标文件中认定的养护范围。
7.3投标人根据服务实际情况编制服务方案，制定服务进度安排表，并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每周、每月拟订养护方案，经招标人审核批准，予以实施；为了确保养护质量，投标人应组织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操作，保持绿化效果良好。
7.4负责对养护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岗前培训，提供安全作业的一切措施，并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及费用。
7.5及时更换因养护不善死亡的苗木；及时恢复临时施工、交通事故等损坏的绿地；及时整改各类投诉问题。
7.6服从招标人制定的养护管理标准和考核评分办法相关规定。
7.7接受绿地现状，并按照招标人制定的《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管理及养护标准》进行整治养护。
7.8不得擅自改变原有绿化原貌。
7.9有义务接受招标人安排的投标文件中认定的养护范围外的绿化的管护工作，按照该处绿地原管护单位中标价格核算养护费用。
7.10投标人在本服务项目中的负责人，要求技术水平高、组织能力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懂管理、善于协调，服务队伍稳定，保证整个项目顺利完成，投标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本项目在投标文件中指定的负责人及服务队伍。
7.11根据整改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完成整改项目。
7.12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守各种管理规定及规章制度，做到安全文明，如发生工伤及意外事故由服务单位负责。
7.13严格按照国家和陕西省有关规定，如有更改须事先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并在采购人落实后实施，并出具书面说明。
7.14所有人员需统一着装统一单位标识，严禁随意通行；服务方必须依据招标要求，按照有关规范，确保服务质量优良，一次性验收交接。
7.15招标人将依据《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工作考核内容及打分标准》和《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对投标人进行考核打分，招标人每季度将根据考评得分计算当季度应支付投标人的养护承包费。
《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工作考核内容及打分标准》
（总分为100分）
一、绿地保洁（8分）
对管护的各类绿地实行全天候保洁，确保绿地干净整洁，无明显白色垃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0.5分。  
二、杂草拔除（6分）
及时拔除杂草，绿地内无明显杂草。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0.5分。
三、绿地清掏（6分）
绿地内落叶枯枝等绿化垃圾及时清掏，要求绿地干净整洁，无落叶枯枝等杂物堆积，产生的绿化垃圾及时清运，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0.5分。
四、提档降土（5分）
绿化带堆土及杂物及时进行清掏，要求绿化带堆土低于道牙至少10cm,绿化带内无落叶等杂物堆积，花败叶及时清除，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1分。
五、黄土裸露及缺株（8分）
    绿地内无明显黄土裸露，无明显缺株，道路绿化带无缺株断垄，行道树无缺株，每发现一处不合格，扣1分。
六、人员配置（5分）
各类绿地须足额配备绿化养护工，按照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一级道路绿地每2000平方米配备1名绿化养护工，二级道路绿地每3000平方米配备1名绿化养护工，三级道路绿地每5000平方米配备1名绿化养护工。同时，各养护单位配备巡查车辆及人员，保证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上报处理。在巡查中每发现一处人员不在岗情况，扣0.5分。
    本次考核暂按每10000平方米配备一名绿化养护工进行考核 ，具体考核方法为随机抽查，以现场核实人数和抽查人员花名册（工资表、社保表等）相结合的方式为准。
 七、苗木修剪与整形（10分）
1、乔木修剪,根据树木不同的景观特性，进行正确的整形修剪，将枯死枝、衰弱枝、病虫枝、下垂直等一并剪下，并对生长过旺枝进行适当回缩，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透光条件，培养理想的树型，对于较大的伤口，用药物消毒，并涂上油漆加以保护。如发现不符合要求，树木上有枯枝、病虫枝、下垂直未修剪情况的，每株扣0.2分，10株以上扣3分。
2、灌木及绿篱修剪，根据规则形状及生长特性进行及时修剪，保证美观。如发现苗木上有病虫枝及不符合造型要求的枝条，如发现有以上情况的每处扣0.1分。
3、乔木抹芽不及时，影响到保留芽继续生长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
八、灌溉浇水及苗木冲洗（8分）
1、冬季早晚不浇水，夏季中午不浇水。每发现一次不按规定浇水情况，扣1分。
2、出现土壤干旱、板结现象，每发现一处扣0.5-2分。
3、因浇水不足等养护不到位情况造成植株干枯死亡的，乔木每发现一株扣0.5分，灌木及地被植物每发现1㎡扣0.5分；乔木发生10株以上或灌木、地被植物10㎡以上死亡的，扣10分。
4、因浇水不足造成草皮出现枯死、黄斑的，每片扣1分。
5、对苗木进行除尘冲洗处理，如因工作不到位，导致绿化景观效果差的，每发现一次扣0.2分。
九、施肥（3分）
1、因施肥不足造成植株生长不，每发现一处扣0.5分。
2、进行开沟施肥作业时，施肥半径与开沟深度达不到标准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
3、给植物施肥后未灌水造成植物根系受损，每株扣0.5分。
4、施肥作业后未及时清理现场、清运垃圾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
十、防护措施（2分）
1、对新栽、补栽树木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防护处理，对未采取措施造成树木倒伏的，每发现一次扣0.5分。
2、在冬季应针对植物不同品种，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包括对乔木树干刷白等，因未防护造成植物冻伤冻死的或刷白不符合标准的每发现一株扣1分。
3、对有倒伏危险的树木未做防护处理的，每发现一次扣0.3分。
十一、枯死植物的处理、补救（10分）
1、发现植物枯死未及时拔除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
2、死株拔除后，及时采取临时措施，使用地被植物等方式遮盖裸露黄土，待进入栽植季节后3日内补栽到位，未及时进行遮盖或补栽，每发现一处扣1分。
     3、苗木生长旺盛，植株健康，如因养护不到位导致苗木生长不佳每发现一处扣1分。
十二、病虫害防治（8分）
1、未制定病虫害防治方案的单位扣2分。
2、树干、树叶有明显危害痕迹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
3、化学药剂不按规定配比、打药过程未避开人流高峰、打药工人未采取防毒措施、对已用药区域未设立警示标志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十三、草坪管理（包括草皮、麦冬、三叶草等）（4分）
1、草坪不得出现斑秃现象，每发现一处扣0.5分。
2、草坪及时修剪，留茬应在3-5厘米以内，如留茬过高影响景观效果，每发现一处扣0.5分。
3、管养草坪不得有草垫生成，每发现一处扣1分。
4、草坪应做到立视无杂草，每发现一处达不到效果的扣0.5分。
十四、树池管理（3分）
应对树池内的绿化和设施（树池篦子、透水混凝土等）进行管理，如因管理不倒位，影响整体视觉景观效果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
十五、园林景观设施管理（5分）
    绿地内的喷灌、照明、园路、护栏、坐凳、雕塑等园林设施保持整洁完整，无损坏；被损坏的要及时修补；遇到节日庆典和大型活动应派专人定时定点进行清洗和维护；如发现一处不合格，扣0.5分。
十六、绿地保护（2分）
依法严格执行绿化管理条例，加强人员巡查，保证规划线内绿地不被侵占，管护区域绿地版图完整；保护绿地内的花草树木不受损害，对任何侵占和破坏行为要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区城市管理局；如未及时发现阻止，每次扣2分。
十七、突发事件处置（4分）
    1、在遇到极端天气或者交通事故等其他突发原因造成的苗木倾倒、断枝等事件时，养护单位能够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出动人员，排除安全隐患。如未及时处置，每次扣2分。
    2、遇到极端天气或者交通事故等其他突发原因造成的地面塌陷及园林设施损坏事件时，养护单位能够按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出动人员，设置安全警戒，并及时报告绿化队，排除安全隐患；如未及时处置，每次扣2分。
3、按照划分的标段区域，发生在某标段的绿化突发事件，区城市管理局安排该区域养护单位及时处理。如发生无理不配合工作的，每次扣2分。
十八、本单位自行考核检查工作情况（3分）
1、本单位无日常绿化工作考核方案或计划，扣3分。
2、日常考核记录不全或无记录的，扣1-2分。
3、日常检查问题未落实，无整改记录，无影像资料的，扣1分。  
《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bookmark: _Toc17058]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市区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要求，充分调动各养护管理单位（企业）创造性、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我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依据《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管理及养护标准》、《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工作考核内容及打分标准》、《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工作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园林绿化冬季养护及清雪措施》，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评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全面考核各绿化养护管理单位（企业）的绿化养护管理质量、安全防疫措施落实及问题整改情况等；准确测评其内部管理和工作业绩，并通过考核评出先进、评出干劲、评出人心，使考核工作真正起到奖优罚劣、奖勤罚懒、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目的。
第三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与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正式合同的各绿化养护管理单位（企业）。
第四条  采用集中检查和日常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再按加减分项进行核算，最终以当月总评结果确定考核等次。
第五条  考评领导小组由党委委员、分管副局长、业务科室及绿化养护管理单位（企业）组成。
[bookmark: _Toc1532]第二章 考核内容及评分
第六条 采用集中检查和日常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考核。以集中检查为基础，依据《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管理工作考核内容及打分标准》得出原始分数，再按照市、区各类检查及新闻媒体表扬或批评及日常检查情况进行加减分后，汇总出当月检查考核总分。
（一）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详见附件《未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绿化养护工作考核内容及打分标准》）。
（二）扣分项及分值。出现下列情况的点位，给予点位所属管理单位扣分并核减当月养护经费的处罚，扣完为止，不计负分。
1、被省市区级以上单位或媒体通报点名批评的，按照省级及以上扣3分，核减3000元；市级扣2分，核减2000元；区级扣1分，核减1000元。
2、业务科室日常检查中下发整改通知，一次扣1分，同一问题连续下发两次整改通知给予一次性罚款2000元并扣3分。
（三）加分项及分值（以获奖文件或奖牌为准）。因某项工作获得以下奖励的给予加分；当月获得两项及以上奖励的可以叠加使用，无上限。
获得区级部门表彰的加2分；
获得区委、区政府及市级部门表彰的加3分；
获得市委、市政府及省级部门表彰的加4分；
获得省委、省政府及国家部委以上表彰的加5分；
被省市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的加3分。
[bookmark: _Toc11694]第三章  等次确定及结果运用
第九条 当月检查考核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属于合理扣分范围，不扣除当月绿化养护费用；89-80（含80）分，每1分扣除当月绿化养护费用1000元；79-75（含75）分，每1分扣除当月绿化养护费用1500元；分数低于75分按违约处理，按所签订绿化养护合同当月养护经费的10％作为违约金扣除（如扣分处罚大于10％违约金，以扣分处罚为准）。
[bookmark: _Toc8843]第四章  违约及处理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的，按违约、调整养护范围、终止合同，重新核减养护经费。
1、某一绿地养管考核，三次以上整改通知单不予执行，且警告无效者；或考核打分两次以上在75分以下，或考核排名连续两次以上排最后一名，区城管局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养护承包权。    
2、考核得分，连续两个月养护质量达不到最低分数线且在养护单位中考评排名为最后一位时，区城管局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养护承包权。
3、由于养护单位工作不到位，养护标准不达标等原因，导致被媒体曝光或者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关注，对未央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因养管不作为或者工作不到位，导致绿化苗木长势很差甚至大面积死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绿化养管工作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出现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等，区城管局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养护承包权。
4、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或部分分包给第三者，区城管局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养护承包权。
[bookmark: _Toc31878]第五章  考评纪律与监督
第十一条  参与考评工作的人员，要自觉遵守工作纪律，严格把握操作程序，全面准确、客观公正地考评各养护管理单位（企业）的实际养护效果。
第十二条  被考评单位（企业）要正确对待考评工作，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实绩，分析存在问题与不足，自觉接受各方面评议，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第十三条  对虚报成绩、骗取荣誉等情节严重、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单位企业，将取消等次评定结果；对违反工作纪律，违反“八项规定”等的考核工作人员，一经查实，报请局党委给予相关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四条 被考评单位（企业）对考评结果有异议的，7日以内，以书面的方式，通过正常渠道向局考评办公室申请复核。考评办公室负责复议，15日内予以反馈。如违反正常程序，妄议考核工作，一律严肃处理。
[bookmark: _Toc3981]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局党委会议研究批准之日起试行，原办法自行废止。根据试行情况，经局考评领导小组研究，报党委会同意，可对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局考评领导小组业务科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备注：以上列明所有费用，属采购人所有。
